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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2011年2月11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7年12月15日发布的《文化
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

 

di一条  为了加强对互联网文化的管理，保障互联网文化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互联网文化健康
、有序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
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文化产品是指通过互联网生产、传播和流通的文化产品，主要包括：

（一）专门为互联网而生产的网络音乐娱乐、网络游xi、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
、网络动漫等互联网文化产品；

（二）将音乐娱乐、游xi、演出剧（节）目、表演、艺术品、动漫等文化产品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
复制到互联网上传播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主要包括：

（一）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制作、复制、进口、发行、播放等活动；

（二）将文化产品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发送到计算机、固定电话
机、移动电话机、电视机、游xi机等用户端以及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供用户浏览、欣赏、
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

（三）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等活动。



互联网文化活动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
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非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向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文化单位，是指经文化行政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批准或者备案，从事互联
网文化活动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弘扬民族优xiu文化，传播有益于提高公众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六条  文化部负责制定互联网文化发展与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监督管理全国互联网文化活动
。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对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单位进行审批，对从事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单位进行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

第七条  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具
备以下条件：

（一）有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三）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zhuan业人员、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四）有确定的域名；

（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第八条  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第九条  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和章程；

（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四）业务范围说明；

（五）zhuan业人员、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说明材料；

（六）域名登记证明；



（七）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对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不批准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经营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
续办。

第十条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60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备案表；

（二）章程；

（四）域名登记证明；

（五）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经批准后，应当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按照《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到所在地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

第十二条 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编号或者备案编号，标明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
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第十三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域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经
营地址、股权结构以及许可经营范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日内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文化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者备案手续。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名称、地址、域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业务范围的，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60日内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四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终止互联网文化活动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依法办理企业登记之日起满180日未开展互联网
文化活动的，由原审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注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同
时通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停止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由原备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
门注销备案，同时通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

第十五条  经营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的活动应当由取得文化行政部门核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施，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报文化部进行内容审查。

文化部应当自受理内容审查申请之日起20日内（不包括专家评审所需时间）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批准的，发给批准文件；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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